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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生物安全會組成人員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

最新規定，詳如說明段，請轉知轄管設置單位遵照辦理，

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最新修正公布之「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」第6條

第4項規定，生安會組成人員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

程至少4小時。請轉知各設置單位生物安全會成員，應於1

06年4月底前完成前開課程時數，並列入本年實驗室生物

安全查核項目。

二、本署已製作一系列實驗室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相關數位學

習課程置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中心「e等公務

園學習網」(https://elearning.hrd.gov.tw/index.php)

提供各界使用。課程一覽表及查詢說明，詳見「疾病管制

署實驗室生物安全數位學習課程」(網頁：疾病管制署專業

版首頁 > 傳染病介紹>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 > 感染管制

及生物安全e學院 > 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e學程 > 疾病管

制署實驗室生物安全數位學習課程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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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、教育部、國防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經濟部工業局、衛生福

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、中央研究院、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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